新民高中校務活動差旅費報支標準表
中華民國82年8月修訂實施 
中華民國103年11月11 日行政會報修訂 
中華民國104年9月22日董事會核備後實施 
中華民國111年10月11日主管會議修訂
	里程      

  職等
費別
	單程六十公里以上
	單程十公里(不含)以上
六十公里以下
	單程十公里(含)以內

	
	校長
	主任
	教職
員工
	學生
	校長
	主任
	教職
員工
	學生
	教職
員工
	學生

	住宿費
檢據覈實報支
(未檢據者折半支給)
	2800
元
	1600元
	1600元
	600
元
	不支給
(除主辦機關指定住宿者外)
	不支給

	
	主辦機關提供住宿者,則不予支付,如有指定地點時,依實際支付。
	
	

	膳雜費
	1000
元
	600
元
	450
元
	400
元
	500
元
	200
元
	200
元
	120
元
	120
元
	90
元

	交通費
	高鐵
	v
	須於9點前報到者(含接駁),限去程並檢據核銷
	
	v
	
	
	
	

	
	火車
	v 
	v
	v
	v
	v
	v
	v

	
	汽車
	v
	v
	v
	v
	v
	v
	v



備註:
1、 教師假日帶領學生參加各項活動，每日支給壹仟元、半日伍佰元(不再另支膳雜費)，畢旅、遊學、實彈射擊、領導力教育體驗營、全國技藝競賽，比照假日活動支給。 
2、 開會誤餐費玖拾元，合菜依此標準按人數計算，用餐人數事前列出名單報准後始得支給，核銷時應附簽到表，如有特殊需要時得簽請校長核准後支給。
3、 學校如有統一租車時，則不得再申請交通費，經簽准搭乘計程車時，需索取收據核實報銷。
4、 帶學生公出應與學生搭乘同車種為原則。
5、 凡因公出差，已由公費支付交通費及膳雜費，不得再領取差旅費。
6、 教職員及學生因公出國應專案簽核。
7、 因公出差及誤餐費應事先報准，始得支給各項費用。
8、 其他特別費用報支，陳校長核准後支給。
9、 本校附設進修學校之教職員工生亦適用本辦法。
十、差畢十五日內提交差旅費申請表並檢據及相關文件(含行程表及活動實施計畫)影本，
    經相關處室簽核後支給。 
[bookmark: _GoBack]十一、本辦法經主管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並經董事會備查後施行之，修改時亦同。
